
井冈山大学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落实学校应用转型发展战略，规范我校科研成果转化管理工作，提升我校教职工科研成果转化积极性，促进和保障学校所属单位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修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发〔2016〕16号）、《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技〔2016〕3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落地江西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9〕24号）等法律和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所属单位是指学校所属的学院（部）、研究中心（所）、行政部门和附属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科研成果指教职工利用学校各类资源或执行学校任务，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产权等。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指职务科研成果的转让及应用。

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第五条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是学校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管理部门，负责科研成果转化的相关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承担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职责有：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促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决策部署；
（二）制定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
（三）加强与政府部门、行业部门、社会团体和学校有关部门、单位的配合，协同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四）负责学校可转移转化科研成果登记，建立科研成果库，发布科研成果信息，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企业需求对接；
（五）协助科研成果完成人（团队）制定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方案，组织可行性论证、评估和转移转化合同签署工作；
（六）负责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专职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
（七）负责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全过程跟踪服务，争取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的资金支持；
（八）按照学校规定，组织开展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各学院（部）和相关单位应明确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分管领导，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开展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第八条  为加强科研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军人才，学校鼓励符合条件的科技人员从事技术转移转化工作。

第九条  学校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科研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列入相关单位年度科研基本任务考核指标，与人才工程、岗位评聘、绩效考核、导师评定挂钩，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第十条  学校利用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学院等平台，为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孵化场地、公司创立、创业辅导、研究开发与管理咨询等服务。

第三章  转移转化模式与程序

第十一条  科研成果持有者、完成人（团队）可由下列模式组织实施转移转化：

（一）自行转化：是指成果完成人（团队）创办企业将职务科技成果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转化形式。

（二）合作转化：是指学校与成果完成人（团队）将科技成果、技术或工艺折算成股权投资与第三方共同创办企业或向第三方收取授权费授权第三方使用学校科技成果、技术或工艺的转化形式。

（三）技术转让：是指经学校同意，将科技成果、技术或工艺完全转让给第三方，由第三方进行转化的转化形式。

第十二条  采用自行转化方式进行转化的，由成果完成人（团队）起草合同草案，经主管部门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后，报学校校长办公会批准，与学校正式签订转化合同进行转化。转化合同应明确学校知识产权的受益方式，比如学校的股权比例或学校知识产权授权年费和授权期限等。成果完成人（团队）应按合同约定，向学校缴纳股权分红或授权年费，学校的股权分红或授权年费收入划入学校知识产权基金，用于学校知识产权成果的培育、维护和转化。

第十三条  采用合作转化或技术转让方式进行转化的，按照横向科研项目进行管理，其合同的审批程序和权限按《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项目经费按进入学校银行账户的转化收益金额计算，成果完成人为横向科研项目负责人。

第十四条  采用自行转化方式进行转化的，在学校各类考核评估中，按考核评估周期内向学校银行账户缴纳的股权分红和授权费金额，视同为同等经费的横向科研项目进行认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科研成果完成人应当积极转移转化，不得将科研成果及其技术资料和数据据为己有，侵犯学校的合法利益。

第十六条  学校鼓励教职工将职务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等通过多种方式与各种路径，积极与社会对接，推进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提供转化、技术推广的咨询服务和备案、登记、报批、奖励等工作；所有的转化流程均应合法合规， 禁止不按规定程序实施转化的行为。 

第十七条  未经学校允许，泄露学校技术秘密，或者擅自转让、变相转让职务科技成果的，参加转移转化的相关人员违反与学校的协议，在离职、退休后约定的期限内从事与学校相同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活动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学校将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原《井冈山大学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试行）》（井大发〔2020〕3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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